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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12

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253号）。 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珠海分行” ）签订《本金最

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建珠最高额保证字20250331-0001N号），对下属子公司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恩捷” ）向建行珠海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珠海恩捷

建行珠海

分行

40,000.00 40,0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①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整的本金余

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

费、 电讯费、 杂费、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

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②如果保证人根据本合同履

行保证责任的， 按保证人清偿的本金金额对其担保的本金的最高

额进行相应扣减。③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债权人

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 仍然

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

合同签订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4、担保期间：①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

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②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③若

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 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

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22.83%；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4,263,878.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8.35%。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建行珠海分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0

债券代码：

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

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恩捷股份”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2025】4号），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存在以下问题：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募集资金通过非募集资金专户代付；部分募投项目以募集资金置

换自筹资金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未履行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12〕44号）第四条、第八条、第十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四条、第五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和《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21号）第二十

一条的规定，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现要求你

公司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杜绝

再次发生此类违规行为。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

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公司将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所涉问题，积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总结、整改。 公司将吸取教

训，加强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经营管理和规范治理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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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阴市澄江中路1号银信大厦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5）主持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宋萍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江苏

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行《章程》” ）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6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5,454,437股，占本行股

权登记日（2025年4月11日）股份总数2,461,392,789股的28.6608%（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质

押本行股份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 50.00%时，对其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进行限制，该等

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无表决权）。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25,529,785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25.413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3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79,924,652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3.2471%。

3.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

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04,804,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8%;反对356,0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5%;弃权294,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7%。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04,806,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2%;反对3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294,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7%。

(三)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704,804,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8%;反对3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297,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

(四)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704,588,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73%;反对571,47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0%;弃权294,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7%。

(五)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704,800,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3%;反对557,89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95,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874,2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31%;反对557,893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7%;弃权95,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

(六)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704,985,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反对359,7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弃权109,4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58,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1%;反对359,7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3%;弃权109,4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280,100万元

同意704,873,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7%;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弃权226,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47,3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2%;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3%;弃权226,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

2.江阴市振宏印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73,350万元

同意704,836,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5%;反对358,8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9%;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10,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6%;反对358,8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1%;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2%。

3.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355,600万元， 关联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股数38,772,778股。

同意666,064,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4%;反对358,8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8%;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137,8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4%;反对358,8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9%;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

4.江阴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28,0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563,042,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0%;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1%;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36,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2%;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2%。

5.江阴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290,0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563,024,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6%;反对352,2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5%;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17,2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08%;反对352,2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9%;弃权258,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2%。

6.江阴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75,0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563,118,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4%;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1%;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11,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7%;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7.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40,8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563,117,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3%;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1%;弃权183,6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11,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6%;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弃权183,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8.江阴双马服饰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25,000万元

同意704,903,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0%;反对357,6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弃权19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77,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6%;反对357,6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9%;弃权19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

9.江阴市圣恒特种纱线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授信类，6,400万元

同意704,914,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5%;反对356,6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6%;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88,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6%;反对356,6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0.江阴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1,0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563,099,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0%;反对343,7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0%;弃权191,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2,8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3%;反对343,7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4%;弃权191,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2%。

11.江苏澄信检验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20,000万元，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回避股数141,819,494股。

同意563,100,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2%;反对35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3%;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4,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5%;反对351,2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2.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授信类，1,000万元

同意704,920,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3%;反对351,2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8%;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4,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5%;反对351,2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8%;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3.江阴帝德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授信类，2,000万元

同意704,917,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9%;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1,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0%;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3%;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4.江阴华亚塑料制造有限公司，授信类，1,250万元

同意704,913,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4%;反对357,8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87,4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4%;反对357,8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0%;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5.江阴市富翔机械有限公司，授信类，1,000万元

同意704,917,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9%;反对353,7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83,1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1,2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0%;反对353,7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2%;弃权183,1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6.江阴市一斐服饰有限公司，3,000万元，关联股东陈协东回避表决，回避股数737,808股。

同意704,177,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4%;反对337,7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9%;弃权201,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88,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6%;反对337,7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4%;弃权201,7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1%。

17.江阴市悦达印染有限公司，授信类，1,700万元

同意704,917,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9%;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1,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0%;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3%;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8.江阴市元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2,000万元，关联股东陈协东回避表决，回避股数737,808股。

同意704,177,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4%;反对356,6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6%;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88,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6%;反对356,6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弃权182,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

19.江苏海康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授信类，2,000万元

同意704,914,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5%;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88,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6%;反对354,1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3%;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0.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0万元，关联股东卞丹娟回避表决，回避股数490,

038股。

同意704,447,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7%;反对331,7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1%;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11,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6%;反对331,7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3%;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1.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0万元，关联股东卞丹娟回避表决，回避股数490,

038股。

同意704,446,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5%;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09,8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4%;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2.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授信类，20,000万元

同意704,9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5%;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09,8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4%;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3.海口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70,000万元

同意704,933,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1%;反对335,8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6%;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06,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335,8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0%;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4.句容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50,000万元

同意704,920,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3%;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201,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3,8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5%;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弃权201,3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0%。

25.兴化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70,000万元

同意704,93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5%;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009,8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4%;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弃权18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1%。

26.成都双流诚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授信类，50,000万元

同意704,84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9%;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274,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20,9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5%;反对332,9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5%;弃权274,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0%。

27.关联自然人(贷款、信用卡透支额度等)，5,000万元

同意704,837,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26%;反对332,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1%;弃权284,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11,5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8%;反对332,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4%;弃权284,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8%。

28.关联法人(存款类)，2,432,300万元

同意704,925,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195,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9,4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5%;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弃权195,3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9%。

29.关联自然人(存款类)，155,240万元

同意704,923,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7%;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198,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6,7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0%;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弃权198,0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

30.关联法人(理财类)，18,500万元

同意704,923,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8%;反对332,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1%;弃权198,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7,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2%;反对332,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4%;弃权198,2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

31.关联自然人(理财类)，120,780万元

同意704,918,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1%;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弃权202,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2,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3%;反对333,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6%;弃权202,2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1%。

32.关联法人(服务类)，5,000万元

同意704,919,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2%;反对332,3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1%;弃权202,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993,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5%;反对332,3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4%;弃权202,2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1%。

(八)关于《监事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704,788,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5%;反对320,2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4%;弃权346,1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1%。

(九)关于《监事会对监事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704,769,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9%;反对350,6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334,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4%。

(十)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704,689,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6%;反对433,4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4%;弃权331,1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763,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反对433,42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5%;弃权331,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十一)关于修订《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704,956,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4%;反对351,6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8%;弃权146,1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7%。

(十二)关于修订《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40,947,4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560%;反对64,360,85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33%;弃权146,1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7%。

(十三)关于吸收合并兴化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同意704,958,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7%;反对35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弃权143,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十四)关于吸收合并句容苏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分支机构的议案

同意704,958,7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7%;反对35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弃权143,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其中，关联股东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陈协东、卞丹娟对议案7中对

应子议案回避表决。

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议案14�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本行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张玉恒、邰恬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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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2025年4月18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4月1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 3333�号塘朗城广场

（西区）A�座3701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GEORGE� MOHAN� ZHANG�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209,485,3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5815％（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总数剔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

份总数，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09,089,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5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39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1,90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8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51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人， 代表股份395,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0％。

3、除监事田佳因特殊情况并书面请假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70,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14,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14％；反对

1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2％；弃权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70,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14,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14％；反对

1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2％；弃权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70,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14,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14％；反对

1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2％；弃权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8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4％；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8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4％；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6.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7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17％；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1％。

提案7.00�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55,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32％；反对

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4％；弃权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关联股东晶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张北、方镇、牛文娇、钟鑫已回避表决，同意27,

6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弃权1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49％；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13,7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79％。

提案9.00�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关联股东陈华金已回避表决， 同意209,452,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16％； 反对15,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51％；反对

15,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3％；弃权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

提案10.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8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4％；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11.00�关于终止实施公司2021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关联股东晶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张北、方镇、牛文娇、彭治霖已回避表决，同意

26,28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8％；反对14,0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69％； 反对

1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7％；弃权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4％。

提案12.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8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反对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4％；反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弃权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提案1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78,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7％；反对5,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11％；反对

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5％；弃权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倩、郑晓欣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25-047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证人” ）与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青岛分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

为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东

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

2、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建德支行” ）签署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为建设银行建德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东方雨虹” ）之间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后三年止。 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3、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唐山分行” ）签署《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公司为招商银行唐山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技术公司” 或“授信申请人” ）签订的《授信协议》项下授信

申请人所欠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

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唐山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

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之和为人民币3,000万

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3月21日召开

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的担保， 其中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60,

000万元，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70,000万元，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13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22日刊登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关于为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4）。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53,000万元，均为2025年2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 ）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青岛东方雨虹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仍为160,000万元；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77,000万元，均为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杭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仍为170,000万元；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56,000万元，均为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唐山技术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仍为130,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68,000万元（其中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53,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15,

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45,000万元；公司对杭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87,000万

元 （其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77,0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60,000万元；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

担保金额为59,000万元（其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56,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27,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5月26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友谊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潘武成；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非

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311,281,079.18元， 负债总额1,167,

694,441.4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90,161,726.45元，流动负债总额875,346,248.25元），或

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00元， 净资产143,586,637.70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131,471,

530.83元，利润总额75,323,880.10元，净利润64,565,538.73元。 青岛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

用等级为6级。

8、青岛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4日；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五星路1号；

3、法定代表人：宋阳；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

材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各类防水材

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杭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杭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1,502,670,330.88元，负债总额990,917,

899.81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68,493.15元，流动负债总额577,937,381.59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511,752,431.07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401,433,186.28元，

利润总额153,333,529.15元，净利润131,015,175.47元。 杭州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

为6级。

8、杭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8月26日；

2、注册地址：唐山市丰南沿海工业区荣盛街18号；

3、法定代表人：于杰；

4、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

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建筑防水

卷材产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不含砂石料）；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不含砂石料）；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货物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技术进出口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唐山技术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1,212,206,997.99元，负债总额795,037,

636.13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80,131,780.82元，流动负债总额523,232,017.22元），或有事

项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17,169,361.86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692,285,013.84元，

利润总额189,812,075.29元，净利润162,609,174.66元。 唐山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

为8级。

8、唐山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担保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甲方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

费用，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

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二）公司与建设银行建德支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1、担保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

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保证范围及担保金额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

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

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三）公司向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担保方式

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

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

银行唐山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

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招商银行唐山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

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

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 青岛东方雨虹、杭州东方雨虹、唐山技术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青岛东方

雨虹、杭州东方雨虹、唐山技术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648,687.24万元，占公司2024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02%。 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641,750.24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74%；公司及

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937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0.28%。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676,687.24万元，占公司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14%。 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

提供的担保金额为669,750.24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86%；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6,937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0.28%。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建设银行建德支行之间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向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5、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